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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铁路建设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、设备
和材料淘汰目录（第一批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要求，推动铁路工程安全优质建设，国家铁路局研究起草

了《铁路建设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、设备和材料淘

汰目录（第一批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淘汰目录》）。。

现将编制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编制的必要性

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

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，在中央财经

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强调，要“加快淘汰落后产品设备，

提升安全可靠水平”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“国

家对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、设备实行淘汰制度，具体

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

门制定并公布”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等部门

已先后出台有关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、设备和材料

淘汰目录。铁路工程监管履职中发现，有的铁路建设工程

的项目工地还在使用一些落后的施工工艺、设备和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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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铁路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一定的隐患，甚至造成生产

安全事故发生，与构建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

还有差距。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规定，切实

履行国家铁路局法定职责，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控水

平，需要制定《淘汰目录》规范性文件，对铁路建设工程

中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、设备和材料使用行为予以约束

（禁止或限制），推动铁路安全优质建设。

二、编制的主要思路

《淘汰目录》主要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

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充分借鉴了有关行业淘汰目录

制定的理论和实践。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明确内容范

畴。目录淘汰的是不利于生产安全、结构安全耐久、职业

健康卫生和环境生态安全的工艺、设备和材料。二是实行

分批发布。《淘汰目录》是国家铁路工程建设行业一项新

的基础性工作，技术性强、与市场主体利益相关切，注重

成熟替代性，今后根据市场、技术等发展变化情况，持续

更新颁布。三是科学分类淘汰。考虑各地区经济技术发展

差异和地质条件不同，尤其是较低技术等级项目和中西部

地区的实际情况，拟采取全行业禁止和有条件限制使用两

种情况区别对待，不利于生产安全的全面禁止、不利于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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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发展的逐步淘汰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淘汰目录》在当前铁路行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，

围绕“路基、桥梁、隧道、轨道、站房、架梁、四电”等

专业，考虑架梁、既有线施工、下穿铁路等应用场景，借

鉴其他行业已发布的淘汰清单，梳理标准规范内容，吸收

典型案例教训，总结当前各专业分项工程施工经验，形成

淘汰工艺、材料及设备清单目录。

《淘汰目录》拟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、设备、

材料总计 95 项，其中禁止类 61 项，限制类 34 项。《目录》

按专业分为通用、路基、桥梁、隧道、轨道、四电、站房

工程等 7 类，其中，通用专业 22 项，包括工艺 8 项、设

备 9项、材料 5 项；路基专业 3项，包括设备 2 项、材料

1 项；桥梁专业 12 项，包括工艺 7 项、设备 5 项；隧道

专业 8 项，包括工艺 8 项；轨道专业 5 项，包括工艺 1

项、设备 4 项；四电专业 29 项，包括工艺 10 项、设备 1

项、材料 18 项；站房专业 16 项，包括工艺 3 项、设备 5

项、材料 8 项。每个目录项内容包含名称，简要描述，淘

汰类型，淘汰依据，限制条件和范围（限制类），淘汰原

因，可替代施工工艺、设备、材料。


